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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廠員工及當地居民罹患癌症之風險高達 0.3%（在醫學上可接受值為 0.01%到 0.0001%）

、非致癌機率（亦即導致其他疾病風險之機率）也高達 16.9%（醫學尚可接受值小於 1），

自關廠至自救會起訴時，原 RCA 公司員工發現罹患癌症者高達 1,300 多人，其中已有 221

人死亡，且死亡人數仍陸續增加當中。 

二、勞工係撐起台灣經濟之支柱，此一涉外事件無法單憑勞工本身即可解決，需要政府相關部

門協助這些 RCA 公司員工。因此，行政院應組成跨部會小組協助 RCA 公司員工跨國求償

。爰此，本席特此向行政院提出質詢。 

（二十五）本院蔣委員乃辛，針對目前媒體踢爆全台七縣市有 3.6 萬戶民

眾喝了長達三十多年含鉛自來水，其中台北市有 1.7 萬戶受害

戶；另根據台北自來水處資料顯示，北市有 605 處被埋設鉛

管，總長達 107 公里，相當於跑大安森林公園 45 圈；另以路

段來區分，鉛管超過 1 公里的路段多達 12 處，最長鉛管路段

的是萬華區萬大路（2.7 公里），第二名是北投中和街（1.9
公里），第三名是大安區新生南路 1 段（1.22 公里），第四

名是大安區泰順街（1.2 公里）。為維護北市居民飲用水健康

，本席要求行政院協助台北市一年內完成含鉛輸水管的更換

作業，換管後重新抽驗鉛管戶水質；立即公布鉛管地圖；衛

福部支援台北聯醫提供鉛管戶免費血鉛檢驗；一周內派員到

鉛管戶投遞「鉛管通知書」及提供家用水質免費檢測服務；

督責台北市提出健康損害之補償方案；訂走水管與水龍頭含

鉛標準，替民眾安全把關，爰此向行政院提出緊急質詢。 
 

說明：如案由。 

（二十六）本院羅委員淑蕾，鑑於台灣少子女化與人口結構急遽高齡化

，中高齡就業者不得不成為職場上的重要人力。爰此，為保

持國家的足夠勞動力，並促進中高齡者維持經濟性生產，勞

動部與經濟部應儘速納列年度最重要議題，並提出具體方案

，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 
 

說明： 

一、中高齡就業者平均工作年資 27.2 年；46.6%的中高齡者每週平均工時 40 至 49 小時，全職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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兼職工作的比例約 9 比 1。 

二、在薪資部分，中高齡就業者薪資普遍落在 2 萬元到 4 萬元，約 45%平均月薪不到 4 萬元。

另約有 36.1%的中高齡就業者表示：退休後有再就業的意願。 

（二十七）本院羅委員淑蕾，鑑於台灣應屆大學生就業不易，多數人都

有就學貸款的經驗及負擔，在工作尚未穩定前，平均要背負

六位數的學貸壓力，尤以在職專班學生一畢業就必須還款。

爰此，為減輕現行學生的學貸壓力，教育部與金管會應儘速

評估學貸零利率之可行性，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 
 

說明： 

一、根據教育部統計：目前每年逾 30 萬人申請就學貸款，平均每三人就有一人經由學貸繳學費

，且平均每位學貸學生畢業後便背負 30 幾萬負債。 

二、一般生在畢業後一年開始償還就學貸款，而在職專班學生則是一畢業後就必須馬上還款，

對於剛畢業的大學生而言，在未取得穩定工作前，就必須就承擔六位數償貸壓力，不可說

不重。 

（二十八）本院羅委員淑蕾，鑑於現行法制規定勞工連續工作四個小時

，雇主要提供三十分鐘的法定休息時間，實務上能否適用，

不無疑問。爰此，為避免勞資雙方困擾，勞動部應針對勞動

基準法第三十五條儘速提出配套，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 
 

說明： 

一、現行勞工連續工作的休息時間過於僵化沒有彈性，在勞工想要儘速完成工作下班，可能發

生連續工作的情況，也極容易形成半個小時不算加班的不合理現象。 

二、為避免勞資雙方困擾，勞動基準法第三十五條應有調適空間，勞動部針對連續工作須擬出

配套予以因應。 

（二十九）本院盧委員秀燕，有鑑於保險病床係提供具有健保給付的病

床，其費用完全由健保負擔。然而保險病床數量不足，許多

重症患者滯留於急診室。根據醫改會統計，去年有 3,742 位一

級病患等待病床超過兩天。爰此，為保障重症患者的醫療資

源，本席要求行政院盡速研擬相關措施。讓患者能盡速獲得

應有的治療，特向行政院提出緊急質詢。 


